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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市崂山区半岛国际大厦18楼）。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2名， 代表股份336,

511,99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125%。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

174,016,74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为88,933,298股，该等回购专户的股份不享

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85,083,447股。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股份294,219,14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114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580名，代表股份42,292,84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7%。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580名， 代表股份42,

292,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0名， 代表股份42,292,8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8977%。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分别审议通过了：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4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558%；

反对9,313,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77%；弃权25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721,8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3697%；反对9,313,6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219%；

弃权2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6084%。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37,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549%；

反对9,315,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82%；弃权25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718,7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3624%；反对9,315,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254%；

弃权25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61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12,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73%；

反对9,331,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729%；弃权26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93,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3019%；反对9,331,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633%；

弃权26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6349%。

4、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4,965,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404%；

反对1,25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37%；弃权28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0,746,1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96.3429%；反对1,25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733%；

弃权2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838%。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34,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540%；

反对9,303,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48%；弃权273,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715,7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3553%；反对9,303,7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9985%；

弃权2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462%。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885,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393%；

反对9,343,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767%；弃权28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66,2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2383%；反对9,343,8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933%；

弃权2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68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885,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394%；

反对9,315,0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81%； 弃权311,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66,6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2392%；反对9,315,0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252%；

弃权3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735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868,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7.1983%；

反对9,345,4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772%；弃权29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49,3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1983%；反对9,345,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971%；

弃权29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7046%。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10,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68%；

反对9,316,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87%；弃权28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91,3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2976%；反对9,316,8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295%；

弃权28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72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20,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97%；

反对9,316,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85%；弃权27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701,3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3213%；反对9,316,2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280%；

弃权2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50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现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893,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18%；

反对9,333,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737%；弃权28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74,6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2581%；反对9,333,6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692%；

弃权28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72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916,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85%；

反对9,311,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71%；弃权28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697,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7.3113%；反对9,311,6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0172%；

弃权2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6715%。

1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刘国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332,476,516股同意，选举刘国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257,368股。

（2）选举洪晓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332,466,425股同意，选举洪晓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247,277股。

（3）选举孙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332,466,500股同意，选举孙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247,352股。

1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徐国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332,493,586股，同意，选举徐国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274,438股。

（2）选举刘慧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以332,481,730股，同意，选举刘慧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262,582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晏维、郑茜元

3、结论性意见：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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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3

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于2025年11月18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5人， 董事洪晓明女士以通讯方式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召集和主

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国平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审计委员会

主任（召集人）：刘慧芳

委员：徐国亮、洪晓明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召集人）：徐国亮

委员：刘慧芳、刘国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召集人）：徐国亮

委员：刘慧芳、孙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刘国平女士为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聘任孙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聘任林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聘任崔龙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聘任吴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聘任卜凡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聘任朱丰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朱丰超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联系人：朱丰超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zhufengchao@hyunion.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崔振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崔振先生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培训

证明，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联系人：崔振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cuizhen@hyunion.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

细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信息汇报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重大信息汇报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管理人登记和报备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内幕信息管理人登记和报备制

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总裁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信息披露暂缓、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信息披露暂缓、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的议

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

部审核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届董事会不再设置战略委员会并废

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2、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为提升制度落地效率，减少冗余条款，公司将关联性强的制度进行合并，将《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合并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作为单独章节，避免信息披露

相关制度“碎片化” 。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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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3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 以上5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2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刘国平女士（董事长）、洪晓明女士、孙震先生；

独立董事：徐国亮先生、刘慧芳女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之日

起三年。 上述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收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其中

刘慧芳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

比例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三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

主任（召集人）：刘慧芳

委员：徐国亮、洪晓明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召集人）：徐国亮

委员：刘慧芳、刘国平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召集人）：徐国亮

委员：刘慧芳、孙震

各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刘慧芳女士为会

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专门委员会委员

任期三年，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聘任刘国平女士为公司总裁，聘任孙震先生、林聪先生、崔龙镇先生、吴海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聘任卜凡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聘任朱丰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

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的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朱丰超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

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朱丰超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zhufengchao@hyunion.com.cn

四、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聘任崔振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崔振

先生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职责

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崔振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cuizhen@hyunion.com.cn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范厚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蔡

卫忠先生、迟德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公司已不再设置监事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王治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王晶

女士、监事李宁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王治军先生、王晶女士、李宁先生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上述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

离任董事、监事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积极履行职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国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师。 曾任青岛海立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监事，青岛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同时兼任青岛海联金汇电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

荣皓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市即墨区海立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青岛

海立控股有限公司监事。

刘国平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50%

股权，持有公司股东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0.47%股权，与孙刚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青

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50%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孙震先生控制的

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洪晓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曾任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财务负责人、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董事兼顾问，

同时兼任青岛丰光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德仕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洪晓明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裁，同时兼任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大川车城数字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董

事、联动优势洲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群星闪耀时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海链汇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海联

中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汇创云聚（北京）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

孙震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为公司股东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平女士持有的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的

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徐国亮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3年出生，博士学位。 曾任山东大学

哲学系团委书记、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现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委员。

徐国亮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慧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6年出生，博士学位，非执业注册会

计师和注册税务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刘慧芳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1年出生，汽车工程硕士。 曾任沈阳金

杯江森自控（JohnsonControls）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工程总监、销售总监、宝马座椅事业

部总监；吉利汽车集团舒茨曼座椅（宁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奇瑞科技座椅骨架

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长助理、上海和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青岛海联金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海联金汇智能装备（青岛）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德和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梅州和达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重庆和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州和达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和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济南和达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青岛海联金汇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芜湖海

联金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和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林聪先生持有公司624,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龙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项目负责人；一汽大宇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采购科科长；吉利汽

车控股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零部件规划部部长；吉奥汽车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青岛海立

达冲压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泰鸿冲压件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现任公司副总裁、浙江海联

金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宁波泰鸿冲压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枣

庄海联金汇汽车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波海联金汇机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西安海联金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天津海联金汇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宝鸡泰鸿机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海立美达模具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宁波海立美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盐城海联金汇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崔龙镇先生持有公司439,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2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青岛海

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工程师；青岛威奥轨道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部长；公司市

场开发部长、采购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供应链配套事业部部长、湖南海立美达钢板加工

配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海联鑫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盛世通钢铁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西顺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青岛合意达供

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

吴海先生持有公司139,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卜凡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4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学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历任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咨询顾

问、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青岛分所审计经理、 贝森资本并购集团

（NASDAQ:BCAC）首席财务官、贝森资本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及投资

审计总监、复星医药医疗器械事业部首席财务官（联席）。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

人、青岛海联金汇电机有限公司经理。

卜凡先生持有公司1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丰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具

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和法律职业资格。 曾任福建省南平市临江镇副镇长、中国远大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审计委员会审计经理、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远大

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代财务总监等。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湖北海立美达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朱丰超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zhufengchao@hyunion.com.cn

朱丰超先生持有公司69,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92年出生，金融硕士及管理学硕士，特

许金融分析师（CFA）及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CICPA）。 崔振先生曾任职于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崔振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cuizhen@hyunion.com.cn

崔振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收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永杉锂业

股票代码：60339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985号24楼J室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985号24楼J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司法拍卖划转）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规

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钢石 指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永杉锂业、公司、上市公司 指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炬泰 指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985号24楼J室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9月1日

法定代表人： 吴军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2084856H

主要股东 吴军辉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985号24楼J室

联系电话： 021-58218326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1年9月1日至2031年8月31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兼职情况

吴军辉 男

法人、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否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

10月31日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50,

000,000股。 本次司法拍卖竞买成交50,000,000股，其中1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魏巍；15,

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王梓旭；10,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顾斌；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

赵亮思；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张宇。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就本次司法拍卖做出裁定，并出具了相应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编号：【2025】粤0306执19875号之二、三、四、五、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系执行司法拍卖被动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钢石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53,516,410股下降至3,516,41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从10.45%下降至0.69%； 上海钢石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炬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从121,366,527股下降至71,36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23.69%下降至13.9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已披露的司法拍卖事项外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主

动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或拟发生股份增减等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钢石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53,516,410股下降至3,516,41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从10.45%下降至0.69%； 上海钢石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炬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从121,366,527股下降至71,36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23.69%下降至13.93%。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30日10时

-2025年10月31日10时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票50,000,000股。本次司法拍卖竞买成交50,000,000股，其中1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

为魏巍；1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王梓旭；10,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顾斌；5,000,000股股

票竞买人为赵亮思；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张宇。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就本次司法拍卖做出裁定，并出具了相应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编号：【2025】粤0306执19875号之二、三、四、五、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系执行司法拍卖被动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权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司法拍卖所涉及的上海钢石所持有的合计50,000,000股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权益变

动前处于被质押及司法轮候冻结状态，其中8,101,098股处于司法标记状态。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发生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不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次司法拍卖前，上海钢石累计质押股份数量53,516,41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00%，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10.45%；司法标记股份数量8,101,098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5.14%，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1.58%；司法冻结股份数量53,516,41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45%。

本次司法拍卖后，上海钢石累计质押股份数量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0%，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0%；司法标记股份数量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司法冻结股份数量

3,516,41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9%。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上述第二节“权益变动目的” 的“一、本次权益变动的

目的”所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8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4、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法院裁定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永杉锂业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锦州市

股票简称 永杉锂业 股票代码 60339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985号24楼J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3,516,410股

持股比例：10.45%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516,410股

持股比例：0.6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

2025-060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

法拍卖完成过户并解除质押、司法

标记、司法冻结暨权益变动跨越5%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0月31日，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永杉锂业” ）原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钢石” ）持有的

公司50,000,000股股票于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司法拍卖成交， 其中15,000,000股股票竞买

人为魏巍，成交价格为131,838,000元人民币；1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王梓旭，成交价格为

137,102,000元人民币；10,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顾斌，成交价格为90,429,000元人民币；5,

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赵亮思，成交价格为44,896,000元人民币；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

张宇，成交价格为45,303,000元人民币。

● 近日，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就本次司法拍卖出具了相应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编

号：【2025】粤0306执19875号之二、三、四、五、六）。 2025年11月17日，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查询获悉，上海钢石所持公司53,516,410股股票已解除质押，部分股票已解除司法标记、

司法冻结，其中50,000,000股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 本次过户完成后，上海钢石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53,516,410股下降至3,516,41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10.45%下降至0.69%，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上海钢石及其一致行动人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炬泰”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121,366,527股下降

至71,36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23.69%下降至13.93%。魏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0股增

加至1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0%上升至2.93%；王梓旭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0股增

加至1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0%上升至2.93%；顾斌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0股增加

至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0%上升至1.95%；赵亮思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0股增加

至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0%上升至0.98%；张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从0股增加至

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0%上升至0.98%。

●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钢石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

约收购。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查询获悉， 公司原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

钢石所持公司53,516,41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解除质押，部分股票已解除司法标记、司法冻

结，其中被司法拍卖的50,000,000股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原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50,000,

000股股票于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司法拍卖成交，其中1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魏巍，成交

价格为131,838,000元人民币；1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王梓旭，成交价格为137,102,000元

人民币；10,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顾斌，成交价格为90,429,000元人民币；5,000,000股股票

竞买人为赵亮思，成交价格为44,896,000元人民币；5,000,000股股票竞买人为张宇，成交价格

为45,303,000元人民币。

近日，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就本次司法拍卖出具了相应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编号：

（2025）粤0306执19875号之二、三、四、五、六）。 2025年11月17日，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查询获悉，上海钢石所持公司53,516,410股股票已解除质押，部分股票已解除司法标记、司

法冻结，其中50,000,000股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985号24楼J室

法定代表人 吴军辉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2084856H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11-09-01至2031-08-31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吴军辉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钢石 53,516,410 10.45 3,516,410 0.69

上海钢石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炬泰 121,366,527 23.69 71,366,527 13.93

魏巍 0 0 15,000,000 2.93

王梓旭 0 0 15,000,000 2.93

顾斌 0 0 10,000,000 1.95

赵亮思 0 0 5,000,000 0.98

张宇 0 0 5,000,000 0.98

三、本次解除质押、司法标记、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过户前，上海钢石所持公司53,516,410股股份被质押、司法冻结（轮候冻

结），部分股票被司法标记。 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其涉及的质押、司法标记、司法冻结相

应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53,516,41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过户前持股数计算）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45%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11月14日

剩余持股数量（股） 3,516,410

剩余持股比例 0.6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过户后持股数计算）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2、本次股份解除司法标记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司法标记股份（股） 8,101,098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过户前持股数计算） 15.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8%

解除司法标记时间 2025年11月14日

剩余持股数量（股） 3,516,410

剩余持股比例 0.69%

剩余被司法标记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司法标记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过户后持股数计算） 0%

剩余被司法标记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3、本次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司法冻结股份（股） 5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过户前持股数计算） 93.4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76%

解除司法冻结时间 2025年11月14日

剩余持股数量（股） 3,516,410

剩余持股比例 0.69%

剩余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股） 3,516,410

剩余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过户后持股数计算） 100%

剩余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9%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制权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不独立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

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

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

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

不得减持。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